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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 

华南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实施细则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

务，充分发挥优秀毕业生的示范引领作用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

全面发展，培养勇于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

人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适用于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全日制应

届研究生毕业生。 

第三条  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，一般在每年

5 月进行。 

第四条  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

严格条件，规范程序。 

第二章  评审机构 

第五条  学校学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优秀毕业生评选

工作，对评选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，对有争议的事项进行裁决。

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负责评选工作的组织与实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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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学院学生奖助工作小组负责制定本学院优秀毕业

生评选实施细则，组织实施本学院评选与推荐工作。 

第三章  评选名额和条件 

第七条  学院各专业优秀毕业生推荐比例不超过当年该专

业毕业人数的 8%，按照以上比例计算，不足 1 人的按 1 人推荐。   

第八条  申报基本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（二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

（三）刻苦学习，成绩优秀，入学以来平均学分绩点须在本

年级本专业学生总人数的 50%以内（含 50%)，勇于探索，积极

创新； 

（四）积极参加体育活动、美育实践和劳动锻炼，本科生参

加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合格（获批准免测学生除外）； 

（五）积极承担社会工作或参加志愿服务活动； 

（六）在校期间未受纪律处分，无欠缴学费、住宿费情况。 

第九条  申报本科生优秀毕业生，除具备第八条规定的基本

条件外，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获得二等奖以上（含二等奖）优秀学生奖学金，且获

评院级以上（含院级）“优秀党支部书记”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“优

秀共青团员”“优秀学生骨干”等荣誉称号。 

（二）获得三等奖以上（含三等奖）优秀学生奖学金，且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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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“优秀党支部书记”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“优

秀共青团员”“优秀学生骨干”等荣誉称号。 

（三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或自愿到西部、艰苦

边远地区就业的毕业生。 

第十条  申报研究生优秀毕业生，除具备第八条规定的基本

条件外，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获一等奖研究生学业奖学金。 

（二）获二等奖以上（含二等奖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，且获

得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“优秀党支部书记”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“优

秀共青团员”“优秀研究生骨干”等荣誉称号。 

（三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或自愿到西部、艰苦

边远地区就业的毕业生。 

第十一条  在校期间，获“五一劳动奖章”“三八红旗手”

“青年五四奖章”“大学生年度人物（含提名奖）”、入选国家奖

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优

秀共青团员”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“百佳团支部书记”“中国青少

年科技创新奖”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全国性荣誉称号者或获

得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中

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和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家级最高

等级奖项的项目负责人，可直接获得优秀毕业生推荐资格，不占

用学院推荐名额。 



— 61 — 

第四章  评选程序 

第十二条  优秀毕业生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学生申请。符合申报条件的学生，向学院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学院评审。学院学生奖助工作小组根据本学院的评选

细则，确定优秀毕业生候选人名单，并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

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。 

（三）学校审定。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审

定学院上报的优秀毕业生候选人名单，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

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

（四）学校发文。学校发文授予获奖学生荣誉称号、颁发证

书。 

第十三条  获得“优秀毕业生”称号者，若出现不能按期正

常毕业或不符合评选条件的情况，撤销其荣誉称号，收回荣誉证

书。 

  


